附件
审计整改专项检查流程图













审计结束，审计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审计结果进行审理审定，作出处理





向被审计单位下达审计决定书，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和限期执行的要求





向有关机关、单位发送审计移送处理书、审计建议书，提出追究责任、依法处理处罚的建议





向被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提出纠正意见、改进建议和整改期限





审计组在审计决定执行期满60日内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审计组自移送处理书、审计建议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跟踪检查移送处理事项采取措施情况





审计组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到期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检查或者了解有关单位整改情况





未执行的，责令限期执行





逾期仍不执行





无正当理由不办理的，本局可提请市政府或建议监察机关予以处理





对重要事项无故不整改的，本局可建议市政府列入政府督查范围





通报有关主管部门扣缴、抵缴应上缴的款项或采取其他处理措施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责任





本局应当在市政府规定的时间内，汇总审计整改情况，向市政府报送关于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





本局应当将重要审计项目、重要审计事项审计结论的落实情况及时报告市政府。








